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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部：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分部：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加盟店：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因特许经营的需要，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以及双方签署的《特许经营合同》，签订本协议：
一、许可使用的作品
总部（分部）许可分部（加盟店）使用总部创作的下列作品：
（一）作品名称及描述（详见附件）。
（二）作品名称及描述（详见附件）。
二、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
总部（分部）许可分部（加盟店）使用总部作品的权利种类为：
（一）作品的使用权包括本条第二款项权利。
（二）作品的使用权包括本条第二款项权利。
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：
（1）复制权，即以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;
（2）发行权，即以方式向客户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;
（3）出租权，即许可他人临时使用作品（计算机软件）的权利;
（4）展览权，即以方式公开陈列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;
（5）表演权，即公开表演作品，以及用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;
（6）放映权，即通过技术设备公开再现作品的权利;
（7）广播权，即以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;
（8）信息网络传播权，即以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权利;
（9）摄制权，即以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;
（10）改编权，即改变作品，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;
（11）翻译权，即将作品从文字转换成文字的权利;
（12）汇编权，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方式，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;
（13）获得报酬权，即按照总部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客户收取费用的权利。
三、许可使用的方式
总部（分部）许可分部（加盟店）在特许区域内使用总部作品（计算机软件）为（非）专有使用权，具体使用方式包括下列第种方式：
（1）由分部使用;
（2）由分部许可加盟店使用;
（3）由分部（加盟店）用于特许经营以外的方式。
四、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
总部（分部）许可分部（加盟店）使用的作品，其地域范围限于分部（加盟店）特许区域内，并符合以下第项条件：
（1）在特许区域内的特许店向客户销售;
（2）其销售的客户限于特许区域内注册的企业或分支机构;
（3）。
五、许可使用的期间
总部（分部）许可分部（加盟店）使用的作品，其许可使用期限按下列第项规定执行：
（1）与特许经营合同的期限相同;
（2）使用期限按照总部的通知执行;
（3）限于在期限内使用。
六、付酬标准和办法
总部（分部）许可分部（加盟店）使用本协议规定的作品，其着作权使用费已经包括在交纳的特许经营费用之中，不再单独收取费用。或
按照标准交纳专利许可使用费，并按特许经营合同规定的期限与特许权使用费一并按月（季）交纳。
七、著作权的归属
分部（加盟店）在总部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而创作的作品，着作权归总部所有。
八、违约责任
分部（加盟店）违反本协议及《特许经营合同》的有关规定，使用许可的作品，以及其他违约行为的，应当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，并按照以下标准向总部（分部）偿付损失赔偿金。
（1）擅自发表总部许可使用的作品，偿付赔偿金元;
（2）擅自在总部作品上署名的，偿付赔偿金元;
（3）擅自修改、歪曲、篡改总部作品的，偿付赔偿金元;
（4）违反本协议许可权利的种类使用作品的，偿付赔偿金元;
（5）违反本协议许可使用的方式使用作品的，偿付赔偿金元;
九、总部的权利
加盟店依照本协议承担的义务，均视为总部享有相应的权利。总部认为有必要时，可以直接依据本协议向加盟店主张权利。
总部有权对加盟店违反本协议规定的违约行为，直接行使赔偿请求权及处罚权，除非加盟店已经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部履行了赔偿义务。
未经总部同意，分部不得放弃对加盟店的赔偿请求权，否则，其行为无效，总部有权依照本协议主张分部放弃的全部或部分权利。
十、商业秘密
总部许可使用的作品，包括了以下商业秘密：
（1）作品中的内容;
（2）作品中的部分。
对上述商业秘密，分部（加盟店）应当按照《特许经营合同》及《商业秘密许可使用协议》的规定予以保密，并符合以下规定：
（1）不得公开计算机软件的源代码;
（2）不得向客户提供计算机软件的源代码;
分部（加盟店）的行为同时违反着作权许可使用和商业秘密许可使用的有关规定的，应当同时承担违反着作权许可使用和商业秘密许可使用的违约责任。
十一、专利权
总部许可使用的作品，包括了总部的专利权，分部（加盟店）应当按照《特许经营合同》及《专利实施许可协议》的规定予以执行。分部（加盟店）的行为同时违反着作权许可使用和专利实施许可的有关规定的，应当同时承担违反着作权许可使用和专利实施许可的违约责任。
十二、争议的解决
1、双方之间发生争议的，应当进行协商或由第三方调解，在无法通过协商和调解方式的情况下，任何一方均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2、在争议过程中，除双方有争议正在进行仲裁或诉讼的部分外，本协议应继续履行。
十三、合同文本
本协议文本由总部统一制定，未经总部同意，不得擅自更改;擅自更改的，其内容无效，仍应按原协议文本的内容执行。
本协议一式份，由总部、分部及加盟店各存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 
总部（签章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法定代表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签订地点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签订时间:   年   月  日

分部（签章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法定代表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签订地点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签订时间： 年  月   日          

加盟商（签章）：
签订时间：年  月  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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